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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

贵州省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

理事会运行机制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的活动以《贵州省装

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章程》为依据，坚持民主办会原则。

第二条 贵州省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初期设理

事会、常务理事会和秘书处，并成立相应的工作委员会。

第三条 理事会的职责是：

（一）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；

（二）选举和罢免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和常务理

事；

（三）筹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，并向其作工作和财务状

况报告；

（四）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；

（五）决定设立办事机构、工作机构、分支机构及实体

机构；

（六）决定副秘书长、工作机构、分支机构和实体机构

主要负责人的聘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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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领导本团体各机构开展工作；

（八）制定内部管理制度；

（九）决定其他重要事项。

第四条 常务理事会是在理事会休会期间的领导机

构。行使本办法第三条第一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项的

职责，对理事会负责。

第二章 理事（常务理事）的权利和义务

第五条 理事（常务理事）有权对学会分支机构进行监

督；有权对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及改进工作的建议；

有权对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会议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第六条 理事（常务理事）应遵守《章程》；理事要履

职尽责，执行代表大会、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的决议、决

定；按规定参加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的活动；完成理事会

（常务理事会）安排的工作任务；加强与广大会员和科技工

作者的联系，广交朋友，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、建议和要求。

第三章 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会议制度

第七条 理事会会议须有 2/3 以上理事出席，每年至少

召开一次，情况特殊时可以临时召开或采用通讯方式。常务

理事会会议须有 2/3 以上常务理事出席，每半年至少召开一

次，情况特殊时可以临时召开或采用通讯方式。会议由理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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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也可由理事长委托的副理事长召集；会议的议程由理事长

拟定。

第八条 理事会会议行使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职责；常

务理事会会议行使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职责。

第九条 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会议，根据工作需要，

可邀请有关机构的负责人列席会议。

第十条 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会议要发扬民主，对议

题进行充分协商讨论，全面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会议

的议案及其它需要决定的事项，需经到会 2/3 理事（常务理

事）通过或通讯方式通过方能生效。

第十一条 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组成人员因事、因病

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时，须请假。

第四章 理事长会议制度

第十二条 理事长、副理事长要主事。理事长主持学会

理事会全面工作，副理事长协助理事长工作。

第十三条 理事长会议由理事长、副理事长组成，秘书

长列席会议。理事长会议每 召开一次，根据需要可临时增

加。理事长会议由理事长主持，也可由理事长委托的副理事

长主持。

第十四条 理事长会议主要讨论需提交常务理事会研究

的议题和学会工作中的其它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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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理事长会议组成人员因事、因病或其它特殊

原因不能出席会议时，须请假。

第五章 文 件

第十六条 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会议的决议、决定、

纪要，须经理事长或分工委托的副理事长签发。

第十七条 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会议、理事长会议等，

由学会办事机构编发简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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